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河道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旗直各部门，各开发区

（园区）管委会，驻旗各单位： 

《达拉特旗河道管理办法（试行）》经旗人民政府 2022年第

1 次常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 

2022 年 2月 22日 

 

达拉特旗河道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旗河道管理，保障行洪安全，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发挥河道的综合效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旗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达拉特旗行政区域内的河道（包

括黄河、孔兑、水库、人工水道、行洪区、蓄滞洪区）。 

    第三条 旗水行政主管部门是全旗河道的主管机关，负

责河道的管理工作。旗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受旗水行政

主管部门委托负责全旗范围内河道的执法、管理工作。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开发区（园区）管委会按照属地管理的

原则，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河道的管理工作。 

    河道内航行船舶由交通运输等部门依法进行管理。 

    旗人民政府其他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做好河道管理

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 全旗境内河道实行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

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黄河干流，在旗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旗水行政主

管部门统筹各相关苏木镇依法实施管理；十大孔兑由旗水行

政主管部门会同各苏木镇依法管理。 

    跨行政区域河流，由旗水行政主管部门统筹相关苏木镇

依法管理 

    第五条 行政区域内的河道分别设立旗级、苏木镇级、

嘎查村级河长，河长名单向社会公布。 

    第六条 三级河长分别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道的管理和

保护工作，包括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



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河道执法监管等，协调解决重大

问题；明晰跨行政区域河道的管理责任，协调上下游、左右

岸实行联防联控；强化考核及激励问责，督导相关部门和下

一级河长工作。各责任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落实河长制有关

工作。 

    第七条 在重要水利枢纽、堤防和执法任务较重的河道，

公安机关根据任务需要设立警务室。 

    第八条 河道防汛、清障和“清四乱”等工作实行行政

首长负责制。 

    第九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维护河道安全和参加防汛

抢险的义务，有阻止、检举破坏河道工程及其设施等违法行

为的权利。 

第二章 河道整治与建设 

    第十条 河道的整治与建设，应当服从流域综合规划和

城镇防洪规划，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通航标准和其他

有关技术要求，维护堤防安全，保持河势稳定和行洪、航道

畅通。 

    第十一条 河道整治应当按照河道整治规划制定整治方

案，并依据河道监测资料对整治方案进行科学论证。 

    第十二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需新建、扩建、改建的建

设项目，必须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洪法〉办法》的规定履行相关手续。 



    因建设工程设施，需要扩建、改建、拆除或者损坏原有

水工程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负担扩建、改建的费用和损失

补偿。原有工程设施属违法工程的除外。 

    第十三条 对占用水利设施和水域的新建、扩建、改建

项目，应采取等效替代和补救措施，所增加的日常维修管理

费用，由建设单位支付；无法采取等效替代措施的，建设单

位应依法缴纳补偿费。 

    第十四条 河道主管机关对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建设活动、

建筑物和设施负有监督管理责任，有关单位和个人应自觉接

受河道主管机关的依法管理。 

    第十五条 堤防上已修建的涵闸、泵站和埋设的穿堤管

道、缆线等建筑物及设施，严重影响防洪安全的，由河道主

管机关责令限期拆除或改建。 

    第十六条 堤（坝）顶、戗台不得兼做公路使用，确需

利用堤（坝）顶、戗台兼做公路的，应报经河道主管机关批

准。 

    第十七条 城镇、村庄建设和发展不得占用河道滩地和

护堤地。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编制和审查沿河城乡规划时，

应事先征求河道主管机关的意见。 

    第十八条 河道清淤和加固堤防取土以及按照防洪规划

进行河道整治需要占用的土地，由属地苏木镇调剂解决，并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在紧急防汛期，防汛指挥机构根据防汛抗洪的需要，可

以先取土占地后补办手续。 

    第十九条 因修建水库、整治河道所增加的可利用土地，

属于国家所有，应当纳入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优先保

障移民安置和河道管理单位的需要。 

    河道整治开发利用所取得的国有土地收益，主要用于河

道治理和日常管理。 

    第二十条 苏木镇、开发区（园区）边界河道、跨区域

河道管理，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未经河道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修

建排水、阻水、引水工程以及河道整治工程。 

    （二）未经河道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

河道、渠道内修建挑水、挡水、蓄水工程及有损相邻地区利

益的工程。 

    （三）有关各方因河道管理发生争议时，争议各方应当

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旗人民政府裁决或直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第三章 管理与保护 

    第二十一条 有堤防的河道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

水域、沙洲、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两岸堤防及护

堤地。 

    无堤防的河道，其管理范围根据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设计



洪水位确定。 

    第二十二条 流域面积在 3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道，其管

理范围以旗人民政府公布的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成果为准。 

    第二十三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的水域和国有土地的管理

权和使用权，属于河道管理单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

河道主管机关对河道管理范围内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有监

督权，防汛抢险时有临时占地和使用权。 

    第二十四条 河道堤防内的土地和堤防外的护堤地，无

堤防河道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以下的土地，除土

改时已将所有权分配给农民，国家未征用，且迄今仍归农民

集体使用的外，属于国家所有。 

    第二十五条 水利部门直接管理的水库、渠道等水利工

程用地属于国家所有。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内未经征用

的农民集体土地仍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第二十六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应当经

河道主管机关批准，办理审批手续，涉及其它部门职责的，

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批准。 

    （一）采砂、采石、取土； 

    （二）爆破、钻探、挖筑鱼塘； 

    （三）开采地下资源及进行考古挖掘； 

    （四）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修建临时建（构）筑物及

其他占滩行为； 



    （五）在河道内筑坝打桩、修渠筑堰。 

    第二十七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活动： 

    （一）损毁堤防等水工建筑物和水利设施； 

    （二）修建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 

    （三）任意围垦和修建阻水建筑物； 

    （四）在主河槽区和影响行洪的近滩区种植阻碍行洪的

高杆农作物、树木等； 

    （五）设置拦河渔具； 

    （六）排放超标准污水或者弃置固体废物； 

    （七）在堤防和护堤地，建房、放牧、开渠、打井、挖

窖、葬坟、晒粮、存放物料、开采地下资源、进行考古发掘

以及开展集旗贸易活动； 

    （八）在堤顶行驶履带拖拉机或超重硬轮车辆，降雨雪

期间通行车辆； 

    （九）在水域内炸鱼、电鱼、毒鱼、哄抢鱼。 

    第二十八条 城镇规划区范围内的河道用地控制界限以

公布的河道管理范围线为准。 

    第二十九条 堤防的管理和保护范围的划定，执行《内

蒙古自治区水工程管理保护办法》和《内蒙古自治区水工程

管理保护范围划定标准》 

    在堤防安全保护区内禁止进行爆破、炸鱼、烧窑、采石、

采矿、挖砂、取土、打井、养鱼等危及工程安全的活动。 



    第三十条 河道上的涵闸启闭应当由专职人员操作，固

定岗位，明确责任。禁止非管理人员擅自操作。任何组织和

个人不得干扰河道管理单位的正常工作。 

    第三十一条 护堤、护岸林木由河道主管单位组织营造

和管理。河道管理单位对护堤护岸林木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

的采伐及用于防汛抢险的采伐，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免交育林

基金。 

    第三十二条 排污单位在河道设置和扩大排污口应按照

《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凡对堤防、护岸和其他

水工程设施造成损坏或者造成河道淤积的，由责任者负责修

复、清淤或者承担维修、清淤费用。 

    第三十四条 禁止在大中型拦河闸坝管理和安全保护范

围内进行爆破、捕鱼、兴修建筑物、装机抽水、停泊船只等

有害工程安全的活动。 

    第三十五条 禁止在河道、渠道、水库、塘坝、湖泊等

水域游泳，造成事故的，责任由当事人承担。 

第三章 河道采砂 

    第三十六条 河道采砂应当服从防洪的总体安排和采砂

规划的要求。实行统一管理、全面规划、计划开采、总量控

制、严格监管、确保安全的原则。 

    第三十七条 河道采砂管理实行政府主导、水利主管、



部门配合。 

    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河道采砂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公安部门负责河道采砂治安工作，对采砂活动中违反治安管

理的行为，实施治安处罚，依法打击采砂活动中的违法犯罪

行为。 

    第三十八条 河道采砂依法实行许可制度。由水行政主

管部门采取受理申请、招标、指定统一经营等方式作出决定。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从事河道采砂活动。 

    第三十九条 申请《河道采砂许可证》需提供以下材料： 

    1.河道采砂申请书 

    2.可采区实施方案 

    3.堆砂场设置方案 

    4.河道修复方案 

    5.由当地苏木、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无第三方厉害关系

的情况说明》以及当地苏木、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意见。 

    第四十条 河道采砂许可证发证前，河道采砂主管部门

应当组织现场核验，核验内容如下： 

    1.河道采砂四至范围是否进行平整， 

    2.河道采砂范围是否按照要求安装监控摄像头，传输信

号是否接入河道主管部门、执法部门的管理终端，并且传输

正常。 

    3.是否有其他违法行为。 



    第四十一条 河道采砂企业必须按照“边开采边修复”

的原则进行采砂，即当天的采坑必须当天平整，未遵守规定

的按照阻碍行洪进行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吊销《河道采砂

许可证》。每年 6月 15 日至 9 月 15 日为河道采砂禁采期。 

    第四十二条 未向河道主管部门申领《河道采砂许可证》

而进行采砂的，按照“谁许可、谁监管”原则，由许可单位

牵头督促采砂户停止违法行为，拆除采砂机具，对随意堆放

的砂石料和弃料进行处理，对历史遗留沙坑等恢复河床和河

道原貌，对其存在的违法行为由相关部门依法采取处罚措施，

涉及违法犯罪依法追究当事人责任。 

    第四十三条 对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采砂，在禁

采期、禁采区采砂，以及群众反映强烈、性质恶劣等非法采

砂行为，及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

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

年 9 月 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694 次会议、2016

年 11月 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 57次会

议通过，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未取得采矿许可证： 

    1.无许可证的；许可证被注销、吊销、撤销的；超越许

可证规定的矿区范围或者开采范围的；超出许可证规定的矿

种的。 



    2.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依据相关规定应当办理河道

采砂许可证，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的； 

    3.依据相关规定应当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和采矿许可

证，既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又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

“情节严重”： 

    1.在禁采区、禁采期内采矿，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或者造

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在五万元至十五万元以上的； 

    2.二年内曾因非法采矿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

非法采矿行为的； 

    3.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 

    4.严重影响河势稳定，危害防洪安全的。 

    第四十四条 对以任何形式、任何名义参与河道非法采

砂活动，充当非法采砂“保护伞”的国家工作人员一查到底，

坚决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第四章 河道清障 

    第四十五条 凡违法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修建拦河闸坝、

码头、船台、道路、桥梁、泵站、管道、围堰、渠道、涵洞、

窑窖、房屋等壅水、阻水、束水、导流、挑流、影响河道行

洪和工程安全养护管理的建筑物和其他工程设施，以及在河

道行洪通道内种植高杆农作物、芦苇、竹、木，乱堆乱倒矿

渣、石渣、煤灰、泥土、砂石弃料、垃圾等，均属清障范围。 



    第四十六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的阻水障碍物，由河道主

管机关提出清障计划和实施方案，由防汛指挥部按照“谁设

障，谁清除”的原则，责令设障单位或个人在规定期限内清

除。逾期不清除的，由发出清障指令的防汛指挥部组织强行

清除，清障费用由设障者负担。 

    第四十七条 对河道内未经审批的或非法侵占河道种植

农作物的农电设施，由农电部门列出计划，按批次撤出河道

管理范围。 

    第四十八条 对壅水、阻水严重的桥梁、引道、码头和

其他跨河工程设施，由河道主管机关根据国家规定的防洪标

准提出清障方案，报旗人民政府批准后，责成原建设单位在

规定的期限内改建或者拆除。汛期影响防洪安全的，应当服

从防汛指挥部的紧急处理决定。 

    第四十九条 在河道两岸山体滑坡、泥石流多发地段，

禁止进行垦荒、采石、取土、爆破等活动。在河道两岸开矿、

采石、修路等，不得堵塞河道和妨碍行洪。因上述行为造成

河道淤积或缩窄河道的，由责任者负责清淤、疏浚。 

第五十条 在防汛抢险期间，各单位应当接受防汛指挥部的

统一指挥，服从调度命令，组织力量完成抢险任务，确保河

道堤防安全。 

第六章 经 费 

    第五十一条 河道堤防的年度维修养护经费，列入年度



财政预算。 

    第五十二条 在汛期，旗、苏木镇两级人民政府可以组

织河道两岸的单位和个人义务出工，对河道堤防工程进行维

修和加固。 

第七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五十三条 对保护、维护、防护河道工程及其附属设

施，开展河道建设与科学研究作出优异成绩，勇于同破坏河

道工程及其附属设施违法行为作斗争的单位和个人，由旗人

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批准或未按照河道

主管机关规定占用河道、损坏水利工程设施、妨碍或者危害

河道工程安全运行的，由旗河道主管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河道主管机关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应

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六条 阻挠、殴打执行公务的河道工程管理人员

或水政监察人员，蓄意制造水事纠纷，强制管理人员改变工

程设施控制运行方案，抗拒执行防汛抗洪和抢险命令的，情

节轻微的，给予批评教育，并通知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情节严重的，由公安机关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七条 河道主管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河道管理人



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

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由旗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30日后施行，有效期

5 年。 


